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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內容根據香港現行稅務法例、稅務局公開資料及 2017/18 年度香港財政預算案稅務寬減措施而
編制。

我們希望透過本刊幫助投資者詳細了解“簡便、低稅率”的香港稅務環境，以便利用香港平台拓展
業務。

由於本摘要內容屬概略性質，故對稅例只作廣泛的敘述。如需更詳盡的資料或諮詢，歡迎與我們聯
絡。

康栢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部
2019 年 10 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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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制概述
香港稅率低、稅種少，目前征收的稅項只有利得稅、薪俸稅、物業稅、印花稅以及少量商品的關
稅。香港現行的《稅務條例》深受英國法律體系影響，自 1947 年首次頒布實施以來，香港曾多次成
立檢討委員會，欲對香港稅制進行改革。但截至目前，香港稅制並沒有大範圍調整。

香港税制与《基本法》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於 1997 年 6 月 30 日有效的《稅務條例》、《稅務規則》、《印花稅條例》等仍然適用於香港，而
基本的稅收政策亦維持不變。

税收管辖权
採用“地域來源原則”，即不管是否香港成立的公司或香港居民，只對產生於香港的收入征收稅
款，來自香港以外的收入不需在港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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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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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得税
 课税范围
 任何人士在香港經營活動（包括行業、專業或業務）而賺取源於或來自香港的利潤。

 应税须知
‧ 應稅對象包括個人（即獨資經營）、法團、合伙商號、信託或團體
‧ 無論公司或團體是否在香港註冊或成立，凡是取得源於或來自香港的利潤都需繳納利得稅，屬資
     本性質的利潤除外
‧ 源於香港以外的利潤，即使匯回香港也無須繳納利得稅
‧ 利潤是否在香港產生及是否來源於香港根據經營事實而定

 税率
 有限公司首 200 萬港元的稅率為 8.25%，其後利潤按 16.5% 征稅；獨資或合伙企業首 200 萬港元
 的稅率為7.5%，其後利潤按15%征稅。

 注：為確保受惠企业以中小企為主，有關聯企业只可提名一家企业受惠于較低稅率。

 评税基础
‧ 根據每個課稅年度內的應評稅利潤征稅
‧ 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一般是根據納稅人的會計年度
‧ 除當年稅負外，還須根據評定的應評稅利潤預繳下一課稅年度的稅款
‧ 已繳納的暫繳稅可用作抵扣下一年度的最終稅負，多退少補
‧ 新開業的，根據業務開始日至當年會計年結日的應評稅利潤征收
‧ 停止經營的，根據上一課稅年度基期結束後至停止營業之日的應稅利潤計算
‧ 香港稅務局採用“先征稅，後審查”的制度，因此即使已向納稅人發出評稅通知書，並不代表稅
     局已同意征稅的金額，稅局保留其後審查賬目及按稅例適當調整稅負的權利
‧ 香港稅務局可翻查及追討過去7年的賬目及稅款

 免税及扣除
 納稅人為賺取應評稅利潤而付出與該經營相關聯的支出，除資本性質或另有訂明外，可作稅務扣
 除。此外，股息收入或資本性利潤可免征稅。

 1. 可作税务扣除为赚取应评税利润而产生的开支（包括但不限于）：
     ‧ 借款利息
     ‧ 租金
     ‧ 壞賬及呆賬
     ‧ 修葺或修理費
     ‧ 研發費用
     ‧ 商標、設計或專利的註冊費用
     ‧ 在香港使用的商標、設計或專利的購買支出
     ‧ 向受認可機構支付與經營業務有關的教育支出
     ‧ 符合規定的慈善捐款
     ‧ 僱主對認可職業退休金計劃的初期或特別供款可分攤 5 年扣除，而每年的固定供款扣除上限為
                    該僱員年薪的 15%
     ‧ 獨資經營業務的東主或合伙業務的合伙人，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法律責任，作為
                    自僱人士而支付的強制性供款，可扣除上限為每人港幣 1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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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可作税务扣除的开支（包括但不限于)：
     ‧ 家庭或私人開支及任何非為產生應評稅利潤的支出
     ‧ 用於改進方面的成本及任何資本性的開支
     ‧ 固定資產的折舊或攤銷
     ‧ 可按保險計劃或彌償合約收回的支出
     ‧ 非為產生應評稅利潤而佔用或使用樓宇所支付的租金及有關費用
     ‧ 根據《稅務條例》繳納的各種稅款，就支付員工或董事薪酬而已繳付的薪俸稅除外
     ‧ 付予獨資經營業務的東主或其配偶、合伙業務的合夥人或其配偶的薪酬、資本利息、貸款利息
                    支出
     ‧ 向未受認可的職業退休金計劃的供款或預提

 税务优惠
‧ 購置直接及特別用於製造或生產過程的工業裝置機械的開支可在購置當年一次性扣除
‧ 購置電腦硬件、軟件或周邊產品的開支可在購置當年一次性扣除
‧ 為經營業務的場所或建築物翻新的資本開支可分五個課稅年度攤銷
‧ 增建建築物或構建物的指明環保設施或裝置的資本開支可獲加快扣除
‧ 購置指明環保車輛或機器的資本開支，可在購置當年一次性扣除
‧ 符合資格的“長期債務票據”所獲取的利息收入及利潤可免征稅
‧ 人民幣國債的利息收入及利潤可免征稅
‧ 專業自保保險公司的離岸業務所得以一般稅率的一半征收
‧ 存放於香港認可機構的存款所賺取的利息收入豁免繳稅
‧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發牌或獲註冊的法團和認可財務機構，在香港所進行的證券、期貨合
     約、外匯合約等交易而獲得的利潤，若屬離岸基金均可免征稅

 亏损处理
‧ 某一會計年度內的稅務虧損可結轉用以抵銷隨後年度的應評稅利潤
‧ 經營多種行業的納稅人，可將某一行業的稅務虧損抵銷另一行業的應評稅利潤

 折旧免税额
‧ 固定資產購置開支，首年可一次性免稅 60% 及扣除一次性免稅額後的余額的 10%、20% 或 30%
   （視乎該固定資產性質），其後每年再按相同比例從上一年度餘額中扣減
‧ 工業建築物及構築物的合資格興建開支，首年免稅額 20%，其後每年免稅額 4%
‧ 商業建築物及構築物的合資格興建開支，每年免稅額 4%

 账簿及记录
‧ 收支明細須以中文或英文保存記錄，以便確定應評稅利潤
‧ 業務記錄須自交易完結後，保存至少 7 年
‧ 如沒有保存足夠記錄，最高罰款港幣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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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税
课税范围
任何個人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收入，包括職位和受僱收入以及退休金。

应税须知
1. 受雇收入
    ‧ 大致分為香港受僱及非香港受僱的工作，繳稅情況因而有所不同
    ‧ 如一份僱傭合同是僱員在香港與一名居於香港的僱主洽談、訂立及執行，以及僱員的薪酬是在
                   香港支付的，會被視為“香港受僱工作”
    ‧ 香港受僱及非香港受僱工作的繳稅情況可參考下表：

6

工作情况
缴纳情况

香港受雇 非香港受雇

所有僱傭服務都在香港提供 全數收入均須繳納薪俸稅 全數收入均須繳納薪俸稅

全數收入按在港逗留天數
分攤繳納薪俸稅只有部分僱傭服務在香港提供 全數收入均須繳納薪俸稅

所有僱傭服務都在香港以外地方提供 無須繳納 無須繳納

對於通常居於香港以外地方的僱員，
如只在到訪香港期間提供服務，而其
在一個課稅年度的到訪時間合計 60 
天或以下

無須繳納 無須繳納

對於通常居於香港以外地方的僱員，
如只在到訪香港期間提供服務，而其
在一個課稅年度的到訪時間合計 60 
天以上

全數收入均須繳納薪俸稅 全數收入按在港逗留天數
分攤繳納薪俸稅

對於通常居於香港以外地方的僱員，
如只在到訪香港期間提供服務，而其
在一個課稅年度的到訪時間合計 60 
天或以下，但其在港時間不屬“到
訪”性質

全數收入均須繳納薪俸稅 全數收入按在港逗留天數
分攤繳納薪俸稅

    ‧ 船員、飛機機員、中國籍人士及已在香港境外繳納類似香港薪俸稅稅項的人士另有規定

2. 职位收入
    ‧ 不管居於何地，任何人士如因擔任公司董事而獲得酬金，而該公司的中央控制和管理是在香港
                   執行，則該酬金屬於得自香港的收入而須全數繳納薪俸稅（即使完全沒有或只有部分職位服務
                   在港提供）
    ‧ 如為公司商議決策的董事會會議在港進行，則一般情況下該公司的中央控制和管理會被視為
                   在香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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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退休金收入
    ‧ 如相關退休金的基金在香港以外地方被管理，則該退休金無須繳納任何薪俸稅
    ‧ 如相關退休金的基金在香港被管理，則只有屬於在港提供服務的退休金（可按比例分攤）繳納
                   薪俸稅

税率     
薪俸稅的計稅基礎及稅率有兩種：
1. 已扣除免税额的净应税收入
    ‧ 淨應稅收入 = 應稅收入 - 可扣除項目 - 免稅額
    ‧ 適用 2% - 17% 的累進稅率（見下表）

累进税率                                                                                                        本年度

首 50,000 港元                                                                                              2%

次 50,000 港元                                                                                              6%

另 50,000 港元                                                                                      10%

另 50,000 港元                                                                                      14%

其余                                                                                                      17%

2. 未扣除免税额的净应税收入
    ‧ 淨應稅收入 = 應稅收入 - 可扣除項目
    ‧ 適用 15% 的標準稅率
為減輕納稅人負擔，香港稅務局會以上述兩種征稅方法中稅負較輕的一種為準。

评税基础
‧ 評稅基期是每年的 4 月 1 日至下一年度的 3 月 31 日
‧ 除當年稅負外，還須根據評定的應稅收入預繳下一課稅年度的稅款
‧ 已繳的暫繳薪俸稅可用作抵扣下一年度的最終稅負，多退少補

税务扣除项目及最高限额
計算薪俸稅時，下列項目可給予扣除：

慈善捐款                                                                                 應稅收入之 35%

個人進修開支                                                                               100,000 港元

居所貸款利息                                                                       100,000 港元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100,000 港元

認可的退休計劃供款                                                                      18,000 港元

合資格自願醫保計劃保單保費                                                          8,000 港元

可扣除项目                                                                                     最高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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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況
免税额
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免稅額如下：

個人基本免稅額                                                                        132,000 港元

已婚人士免稅額                                                                 264,000 港元

子女免稅額

第一至九名子女（每名計算）：

    出生年度                                                                        240,000 港元

    其他年度                                                                                   120,000 港元

供養父母 /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

年齡 60 歲或以上：

    不與納稅人同住                                                                          50,000 港元

    全年與納稅人同住                                                        100,000 港元

年齡 55 至 59 歲：

    不與納稅人同住                                                                          25,000 港元

    全年與納稅人同住                                                           50,000 港元

   

免税项目                                                                                                           金额

單親家長免稅額

傷殘受養人免稅額 

其他免稅額外，可另外享有的免稅額）

          132,000 港元

            75,000 港元（此項免稅額是納稅人就該傷殘人士可享有的

供養兄弟 / 姊妹免稅額
            37,500 港元

（不包括已被其父母申請子女免稅額的兄弟 / 姊妹）

 物业税
 课税范围
 在香港擁有出租物業（土地、樓宇或車位）的業主（不管是否個人或公司），就其在港的出租物業
 所賺取的應稅淨值予以征稅。

 税率
 按應稅淨值以標準稅率 15% 計算。

 评税基础
‧ 根據每個課稅年度內的應稅淨值以標準稅率征稅
‧ 評稅基期是每年的 4 月 1 日至下一年度的 3 月 31 日
‧ 應稅淨值是指應稅值扣除業主支付的差餉後，減去 20% 的法定維修支出免稅額後的余額
‧ 如果租金未能收回，亦可予以扣減，但其後又收回的租金必須在收回年度征稅

納稅傷殘人士免稅額           75,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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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稅值是根據為換取土地或物業的使用權而付出給擁有人的代價而釐定，包括：
          已收或應收的租金總額
          為樓宇使用權而支付的許可證費用
          整筆使用權費
          支付予業主的服務費或管理費
          由住客支付的業主開支（如：修理費）等
‧ 除當年稅負外，還須根據評定的應稅淨值預繳下一課稅年度的稅款
‧ 已繳的暫繳物業稅可用作抵扣下一年度的最終稅負，多退少補

 扣除项目
‧ 業主支付的差餉
‧ 每年 20% 的法定維修支出免稅額（不管業主有沒有進行維修）
‧ 不能追回的租金

 免税项目
 以下物業或收入可獲豁免征收物業稅：
‧ 政府及領事之物業
‧ 如公司就出租或分租物業所得的租金收入已繳納利得稅，該公司可書面向稅局申請豁免繳交物業
     稅 （如果沒有申請豁免，則已繳付的物業稅可在應繳利得稅中作抵扣）

■

■

■

■

■

 印花税
 课税范围
 印花稅是就文書征收的稅項。因此，不管納稅人是否個人或公司，如其文書屬於應稅文書，則須繳
 納印花稅。應稅文書分為四大類：
‧ 轉讓或租賃坐落於香港的不動產
‧ 轉讓香港證券
‧ 發行香港不記名文書
‧ 應稅文書的副本及對應本
   （如原本的應稅文書已繳交印花稅，其複製本或副本，仍須繳付每份港幣 5 元的定額印花稅）

 应税须知
‧ 如應稅文書未繳印花稅，一般情況下不得在任何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證據
‧ 在任何情況下，如香港印花稅署署長認為納稅人在轉讓香港不動產或股票時所申報的轉讓價值不
       足（如：低於市價轉讓），即有權以轉讓日期的市價征收印花稅

 税率
 1. 从价印花税
     根據已修訂的《印花稅條例》，如：
    ‧ 任何公司或個人於 2013 年 2 月 22 日或之前購買香港住宅或非住宅物業； 
    ‧ 香港久性居民與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近親（即配偶、父母、子女、兄弟或姊妹）共同購買香
         港住宅物業，而購買該住宅物業時，該香港永久性居民與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近親皆是代表
         自己行事及並沒擁有任何香港住宅物業；
    ‧ 近親之間買賣或轉讓住宅物業，不論他們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及在購買或轉讓該物業時，是否
         在香港擁有任何住宅物業；
    ‧ 提名一名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的近親（不論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簽立物業轉易契；或
    ‧ 香港永久性居民於 2013 年 2 月 23 日或之後購買香港住宅物業，而購買該住宅物業時，該香港
         永久性居民是代表自己行事及並沒擁有任何香港住宅物業；則

         從價印花稅將按物業的售價或價值（以較高者為準）按第2標準稅率計算。



香港稅務摘要 10

  2,000,000 港元或以下

  2,000,001 港元 –   2,351,760 港元

  2,351,761 港元 –   3,000,000 港元

  3,000,001 港元 –   3,290,320 港元

  3,290,321 港元 –   4,000,000 港元

  4,000,001 港元 –   4,428,570 港元

  4,428,571 港元 –   6,000,000 港元

  6,000,001 港元 –   6,720,000 港元

  6,720,001 港元 – 20,000,000 港元

20,000,001 港元 – 21,739,120 港元

21,739,121 港元或以上

物业售价或价值（以较高者为准）                                                                                              税率

   100 港元

100 港元 + 超出   2,000,000 港元金額的 10%

1.5%

45,000 港元 + 超出   3,000,000 港元金額的 10%

 2.25%

90,000 港元 + 超出   4,000,000 港元金額的 10%

 3%

180,000 港元 + 超出   6,000,000 港元金額的 10%

3.75%

 750,000 港元 + 超出 20,000,000 港元金額的 10%

 4.25%

从价印花税（第 2 标准）    

 在下列情況下，從價印花稅須按第 1 標準稅率計算：
‧ 任何公司或個人於 2013 年 2 月 23 日或之後購買香港非住宅物業；
‧ 任何公司或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於 2013 年 2 月 23 日至 2016 年 11 月 4 日購買香港住宅物業；
‧ 香港永久性居民於 2013 年 2 月 23 日至 2016 年 11 月 4 日購買香港住宅物業，而購買該物業
     時，該香港永久性居民已在港擁有住宅物業；或
‧ 香港永久性居民於 2013 年 2 月 23 日或之後購買香港非住宅物業，而購買該物業時，該香港永久
     性居民已在港擁有住宅物業。

  2,000,000 港元或以下

  2,000,001 港元 –   2,176,470 港元

  2,176,471 港元 –   3,000,000 港元

  3,000,001 港元 –   3,290,330 港元

  3,290,331 港元 –   4,000,000 港元

  4,000,001 港元 –   4,428,580 港元

  4,428,581 港元 –   6,000,000 港元

  6,000,001 港元 –   6,720,000 港元

  6,720,001 港元 – 20,000,000 港元

20,000,001 港元 – 21,739,130 港元

21,739,131 港元或以上

1.5%

30,000 港元 + 超出   2,000,000 港元金額的 20%

3%

90,000 港元 + 超出   3,000,000 港元金額的 20%

4.5%

180,000 港元 + 超出   4,000,000 港元金額的 20%

6%

360,000 港元 + 超出   6,000,000 港元金額的 20%

7.5%

1,500,000 港元 + 超出 20,000,000 港元金額的 20%

8.5%

物业售价或价值（以较高者为准）                                                                                                       税率

从价印花税（第 1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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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持有期（月份）                                                                                                                                税率

6 個月或以內

超過 6 個月但在 12 個月或以內

超過 12 個月但在 36 個月或以內

20%

15%

10%

 3. 买家印花税
      除香港永久性居民外，任何人士（包括香港及非香港公司）於 2012 年 10 月 27 日或以後購入住
      宅物業，除從價印花稅及額外印花稅外，還須繳交 15% 的買家印花稅。

 税务豁免
 可豁免印花稅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
‧ 相聯法人團體之間轉讓香港不動產或證券的權益，但須符合有關“相聯法人團體”的稅務條例定
     義和其他條件，並經印花稅署署長裁定才可獲豁免；此外，轉讓方及受讓方之間的相聯關係從轉
     讓日起計必須維持至少 2 年或以上
‧ 將香港不動產或證券的權益以饋贈方式轉讓給獲豁免機構（如：合資格的慈善機構）
‧ 不涉及實質權益的轉移（如：委任受託人代擁有人持有物業，或受託人將物業歸還給受益人），
     但轉讓文書須載錄相關獲豁免的情況

 关税
 香港進口及出口貨物基本無須繳付關稅，亦無任何關稅配額或附加稅。目前，只有酒類（葡萄酒及
 酒精濃度小於 30% 的酒類除外）、煙草、碳氫油類及甲醇需要繳付關稅。

 新从价印花税
 香港政府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宣布調高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稅率，在下列情況下，住宅物
 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須以 15% 的稅率計算:
‧ 任何公司或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於 2016 年 11 月 5 日或之後購買香港住宅物業；
‧ 香港永久性居民於 2016 年 11 月 5 日或之後購買香港住宅物業，而購買該物業時，該香港永久
     性居民已在港擁有住宅物業。

 附註：香港永久性居民購入新置物業，若在 12 個月內簽立買賣協議出售其原有唯一擁有的住宅物業，便可受惠於
            為“先買後賣”的換樓人士而設的稅款退回機制，即獲退回新舊稅率差額。

 2. 额外印花税
      除從價印花稅外，任何人士或公司出售於若干相關期間購入的住宅物業及於該住宅物業指定持有
      期限內轉售便須繳交額外印花稅。

 於 2012 年 10 月 27 日或以後購買的住宅物業，應按以下稅率征收額外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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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税务事项
 缓缴暂缴税
 暫繳稅是通過評估納稅人來年收入情況而預先徵收並用以抵銷來年稅額的一項稅收。納稅人可根據香
 港《稅務條例》訂明的理由，申請緩繳部分或全部暫繳稅。

 申请期限
‧ 繳付暫繳稅限期前 28 天
‧ 繳付暫繳稅通知書發出日期後 14 天內

 以上述兩者較遲者為準。

 缓缴暂缴利得税
 有以下其中一種情況，可申請緩繳暫繳利得稅：
‧ 該課稅年度的應評稅利潤，少於或可能會少於上一年度應評稅利潤的 90%
‧ 結轉入該課稅年度抵銷的任何虧損額被遺漏或有不確之處
‧ 停止經營或在該課稅年度結束前將停止經營，而且就該課稅年度須評估的應評稅利潤，少於或可
     能會少於上一年度的應評稅利潤
‧ 已就暫繳稅課稅年度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而按此方法可能會少付稅款
‧ 已就上年度的利得稅評稅提出反對

 缓缴暂缴薪俸税
 有以下其中一種情況，可申請緩繳暫繳薪俸稅：
‧ 納稅人有資格得到未在暫繳稅通知書中計算的免稅額
‧ 納稅人在暫繳稅課稅年度的應稅收入實額，少於或可能會少於前一年度應稅入息實額的 90%
‧ 納稅人已停止或會在暫繳稅課稅年度終結前停止賺取應稅收入
‧ 納稅人已就上年度的薪俸稅評稅提出反對

 缓缴暂缴物业税
 有以下其中一種情況，可申請緩繳暫繳物業稅：
‧ 暫繳稅課稅年度的物業應稅淨值，少於或可能會少於前一年度的應稅淨值的90%
‧ 納稅人已經或將在暫繳稅課稅年度終結前不是某物業的業主，因而令暫繳稅應稅淨值減少
‧ 納稅人已就暫繳稅課稅年度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而按此方法納稅人可能會少付稅款
‧ 納稅人已就上年度的物業稅評稅提出反對

 违法报税及处罚
 根據香港《稅務條例》，錯誤報稅或延時報稅均屬違法，嚴重者將依據法例受到相應處罰。

 错误报税
 所有報稅表均附有聲明書，報稅人須簽名保證申報資料真確及無遺漏。凡於報稅表內少報、漏報利
 潤或收入，或提供錯誤資料，均屬違法。

 错误报税罚款
‧ 任何人士如無合理辯解而提交不真確的報稅表，將被罰款港幣 10,000 元及加罰相等於少繳稅款
     3 倍的罰款
‧ 提交不真確報稅表意圖瞞稅是嚴重的違法行為，最高刑罰為罰款港幣 50,000 元及加罰相等於少
     繳稅款 3 倍的罰款，並入獄 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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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欠税款
 根據《稅務條例》，依法征收的稅款須按評稅通知書內指明的方式在指定日期或之前繳付，若未按
 時繳付，將被視為拖欠稅款。

 拖欠税款罚款
‧ 如在評稅通知書上規定的日期後納稅人仍未繳交第一期稅款，第二期稅款將視為立即到期，評稅
     通知書內尚未繳付的應繳稅總額將全數被視為欠稅
‧ 稅務局局長可立即採取法定追稅行動，包括征收 5% 附加費、發出追收稅款通知書及進行法律行
     動等

 事先裁定
 事先裁定有助減少稅務局與納稅人之間的爭議，為納稅人提供《稅務條例》實施指引。任何人士可向
 稅務局局長提出書面申請，但不能成為延遲遞交報稅表的理由，且需繳納一定費用。

 裁定事项
 稅務局局長可就《稅務條例》的任何條文如何適用於申請人或申請所述的安排作出裁定，無論申請
 人是否提出該條文。

 个人入息课税
 由 2018/19 課稅年度開始，放寬已婚人士選擇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評稅的限制，容許夫婦可各自選
 擇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評稅。納稅人可選擇按總入息作出個人入息課稅，避免將應稅收入總額分為多
 個應稅項目。

 适用情况
‧ 就需要按租金收入繳納物業稅的物業支付融資利息開支
‧ 在利得稅及物業稅方面有收入，但總收入尚未達到應稅平衡點
‧ 可按低於標準稅率的邊際稅率繳納薪俸稅，並有利得稅應評稅利潤或物業稅應稅淨值
‧ 慈善捐款不超過薪俸稅或利得稅所適用的法定上限，但有物業稅應稅淨值
‧ 在利得稅方面有可應用的稅務虧損，而在薪俸稅或物業稅方面則有應稅收入或應稅淨值

 适用人士
 年滿 18 歲或未滿 18 歲但父母均已去世的香港永久性或臨時居民（如屬已婚，配偶須為香港永久性
 居民或臨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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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税务议题
避免双重征税
當兩個或以上的地區對某一納稅人的同一項收入或利潤征稅時，便會產生雙重徵稅的情況。香港政
府與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避免雙重征稅協定，明確劃分協定雙方的征稅權，以降低香港居民或
法團及協定方居民或法團被雙重征稅的機會。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及税务资料交换协定
截止 2019 年 9 月 26 日，香港已對外簽訂了 42 份全面性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及 7 份稅務資料交換協
定。

全面性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國包括：

香港与中国内地税收安排
2006 年 8 月 21 日，香港與內地簽署了《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
漏稅的安排》。2008 年 1 月 30 日、2010 年 5 月 27 日及 2015 年 4 月 1 日香港與內地分別簽署了
第二議定書、第三議定書及第四議定書。

适用税种
內地：個人所得稅以及企業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薪俸稅和物業稅

适用时间
內地：2007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取得的所得
香港：2007 年 4 月 1 日或以後取得的所得

奧地利                            白俄羅斯                           比利時                              文萊

柬埔寨                             加拿大                              捷克                                 芬蘭                                 

法國                                根西島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亞                     愛爾蘭                             意大利                              日本                                                    

澤西島                            韓國                                  科威特                              拉脫維亞                                                    

列支敦士登                     盧森堡                              中國內地                           馬來西亞                                                            

馬耳他                            墨西哥                              荷蘭                                 新西蘭                                                                  

巴基斯坦                         葡萄牙                              卡塔爾                              羅馬尼亞                                                                                                             

俄羅斯                             沙特阿拉伯                      南非                                   西班牙                                                                                                                            

瑞士                                泰國                                  阿聯酋                              英國

丹麥                                法羅群島                          格陵蘭                              冰島

挪威                                瑞典                                 美國

稅務資料交換協定國包括：

越南                                愛沙尼亞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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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收入税务豁免
 香港稅務採用“地域來源原則”，如果納稅人從事賺取有關利潤的活動的地點不在香港，則無須在
 香港納稅，但需向香港稅務局申請稅務豁免或事先裁定。

 申請海外收入稅務豁免的一般條件：
‧ 沒有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 報價單、合約、訂單的準備、洽談及簽署過程均不在香港發生
‧ 貨物不經過香港及存倉
‧ 沒有在香港聘請員工或代理人替公司從事採購或銷售活動
‧ 公司的董事、管理人員、採購或銷售人員不曾到香港進行採購或銷售行為，或與客戶會面洽談合
     約
‧ 服務提供地點不在香港

 内向投资的国际税务
 內向投資是指非香港居民透過設立分支機構或附屬公司在香港進行投資。內向投資需考慮以下因素：

 常设机构与经营业务
 如果在港投資的人士的居住地已經與香港訂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則該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便會淩駕
 地方法律，而只有在常設機構（按相關避免雙重征稅協定所載的定義）在香港存在的情況下，才會
 產生繳納香港稅項的責任。但是，如果該人士的活動根據地方法律並不構成在香港經營業務，也不
 會產生任何繳納香港稅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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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定应评税利润
應評稅利潤是指企業在香港經營行業、專業或業務所產生來源於香港的利潤。香港只對來源於香港
的利潤征稅，這個原則不被避免雙重征稅協定所淩駕。

分支机构与附属公司的费用扣除
1. 分支機構：由於總辦事處與分支機構同屬一個企業實體，彼此不能訂立合約，所以總辦事處對分
    支機構所征收的任何費用不可稅務扣除。
2. 附屬公司：海外母公司所徵收的任何管理費，如是為生產附屬公司的應評稅利潤而產生，且款額
    合理，可作稅務扣除。

外向投资的国际税务
外向投資是指香港企業到海外投資。外向投資需考慮以下因素：

海外利润的课税
香港企業在海外進行投資，來自該項投資的利潤一般會被視為源自香港境外，無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单边双重征税豁免
香港只對產生或得自香港的入息和利潤征稅，因此，無需給予任何雙重征稅豁免。

双边双重征税豁免
雙邊雙重征稅豁免適用於香港對外簽署的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隨着香港政府與更多國家和地區簽署
協定，適用範圍將進一步增大。

预提税
香港企業在海外進行投資時，可能需要就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租金或服務費用在海外繳納
預提稅。由於香港不會對股息征稅，所以股息的海外預提稅不會獲得避免雙重征稅協定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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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咨询
透過了解客戶企業運作情況，提供專業的稅務
籌劃意見，及協助企業評估潛在的稅務風險。

根據香港稅務政策的最新發展，提供釋義及執
行指引，讓客戶及時掌握最新消息調整營運計
劃。

税务申报
根據客戶提供的資料，準備及代客戶提交報稅
表及稅務計算表。

税务实地审核/税务调查
在稅務局稅務實地審核/稅務調查中，以稅務代
表身份代表客戶回答稅務局之查問及談判應稅
金額。

某些情況下可陪同客戶與稅務局評稅主任會
面，協助現場回答有關提問。

海外收入税务豁免
協助客戶向稅務局提出海外收入稅務豁免或事
先裁定申請並定期檢查客戶的營運模式，提高
持續申請稅務豁免的機會。

个人税务
 協助個人報稅及制定稅務計劃，以合法途徑盡
 享各種免稅優惠。

并购与重组的税务尽职调查
 評估目標公司在涉稅事項上的風險，並提供重
 組後可提高整體稅務效益的控股結構方案。

转让定价服务
 對轉讓定價政策及有關風險作出評估，協助準
 備轉讓定價文件。

常年税务顾问
 提供常年顧問服務，在企業經營、投資、理
 財、組織變化及各類交易活動發生前後提供相
 應的稅務諮詢、方案設計及實施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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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香港总部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17 號海港城環球金融中心南座 13A 樓 
           05 - 15 室
電話：+852 2666 2888
傳真：+852 2233 2888
電郵：info@conpak.com

北京办事处
  

地址：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建國路 91 號金地中心 B 座 22 樓 2205 - 2207 室
           （郵編: 100022）
電話：+86 10 5659 1111
傳真：+86 10 5825 5899
電郵：beijing@conpak.com.cn
 

上海办事处
  

地址：中國上海市徐匯區虹橋路 3 號港匯中心二座 27 樓 2702 - 2703 室 
             （郵編: 200030）
電話：+86 21 5389 6666
傳真：+86 21 6448 6268
電郵：shanghai@conpak.com.cn
 

深圳办事处
  

地址：中國深圳市福田中心區福華三路 168 號深圳國際商會中心 27 樓 
             2711 - 2712 室（郵編: 518048）
電話：+86 755 8882 0088
傳真：+86 755 8831 3533
電郵：shenzhen@conpak.com.cn

康栢网站 康栢微信公众号



關於康栢

康栢建基香港，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得益於客戶的支持和信任，康栢目前已在香港、北京、上海、深圳
設立辦事處，專業質素及服務水平備受認同。

立足於企業的長遠發展，我們致力為國內外客戶量身定做最佳的業務發展方案，服務範圍涵蓋審計、會計、稅務咨詢、公司註冊、
企業融資、香港上市策劃、商標註冊、專利申請、評估服務等。此外，我們亦積極參與社會公益，通過慈善、環保、義工服務等多種
方式履行社會責任。

本刊物所載資料僅供一般參考及商討之用。本所已致力提供及時和準確的資料，但本所不能保證這些資料在任何時間都是準確及完
整。任何人士依據所載資料行事時，應尋求適當的專業意見。
如欲了解更多，請瀏覽 www.conpa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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